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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政權案45人判刑 戴耀廷囚10年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昨日就 「35+顛覆政權案」

進行宣判。罪成的45人中， 「首要分子」 之一的
戴耀廷被判囚10年，林卓廷被判囚6年9個月，楊
岳橋被判囚5年1個月，黃之鋒被判囚4年8個月，
胡志偉被判囚4年5個月，其餘被告被判囚4年2個

月至7年9個月不等。
法庭早前頒布的判詞指出，所謂 「35+」 計劃的終極目的和

用意，是破壞、摧毀或推翻基本法和 「一國兩
制」 方針確立的現行香港特區政治制度和架構。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本案說明任何人顛覆
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最終都會被依法懲
治，絕不姑息。香港是法治的地方，沒有任何人
可凌駕於法律之上。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文） 突發組、融媒組、攝影組（視頻）

【大公報訊】記者顧家愷報道：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回應 「35+顛覆
政權案」 判刑時指出，今次判刑反映
了本案罪行的嚴重性，亦顯示了危害
國家安全的罪行必須嚴懲的信息。

劉偉聰脫罪 當局已提上訴
鄧炳強表示，當局會詳細研究個

別案件的判刑及判詞，再考慮是否提
出上訴。至於早前脫罪的劉偉聰，當
局已展開上訴程序。他重申，國家安
全風險在香港仍然存在，雖然現在香
港已由亂到治，由治及興，但外部勢
力仍持續對中國內政張牙舞爪，屢屢
找機會和藉口攻擊香港繼而攻擊國
家；社會上仍然有 「軟對抗」 方式鼓
吹暴力及煽動對國家及特區政府的不
滿；一些潛逃海外的反中亂港分子不
斷抹黑及繼續請求外國政府及政客針
對中央和特區政府，又指2019港版顏
色革命爆發後，極端 「黑暴」 和 「港
獨」 分子製造及使用武器和爆炸品，
形成本土恐怖主義， 「屠龍小隊」 等
個別案例顯示其有地下化和隱蔽化趨
勢，甚至置市民死活不顧。

鄧炳強強調，執法人員會繼續無
畏無懼執法，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
維護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會做
好國家安全的宣傳和教育工作，提升
市民慎思明辨的能力、守法意識、國
安意識和國家意識，不會輕易受到
「軟對抗」 的言辭所迷惑。

對於英國外相拉米早前有關釋放
黎智英的言論，鄧炳強指出，當局是
根據法例作出檢控，全部是基於事
實，外國亦有相關法例，對於一些外
國人士基於政治原因胡亂批評，當局
感到遺憾及不認同，相信市民都是有
眼看、有耳聽，由於案件仍在審訊階
段，他不適宜說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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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顛覆政權案」 昨日判
刑。在判詞中，法庭就求情聆訊

中被告提出的法律爭議作出裁決。法庭裁定，香
港國安法與本地法律銜接並兼容互補，因此以香
港國安法的條文和本地普通法的判刑原則處理判
刑，不依賴內地法庭的判刑例子。

案中各被告被控一項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違反香港國安法和《刑事罪行條例》。因罪名涉
及《刑事罪行條例》中的串謀控罪，法庭裁定，
香港國安法中顛覆國家政權罪規定的處罰類別並
不完全適用，但可用作參考。

香港國安法訂明，犯顛覆國家政權罪， 「對
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法庭裁定，在劃分 「情
節嚴重」 或 「情節較輕」 時，由於香港國安法的
立法原意是與本地法律銜接並兼容互補，故本地
的判刑法律原則適用。法庭應確保香港國安法中
訂定罪行的條文，以及本地普通法的判刑原則均
可發揮效力。法庭在界定案件情節輕重時，重要
的着眼點是犯案者的行為，及所引起的實質後
果、潛在風險和可能影響，但不應依賴內地法庭
的判刑例子。

判刑不針對國安法實施前個別行為
部分被告以 「35+」 謀劃不可能成功作為求

情理由。法庭考慮過案中證據後，拒絕接納辯方
認為謀劃必然失敗，因此應從輕處罰的說法。至
於 「對法律無知」 的求情理由，法庭接納對部分

被告適用，但不包括本身熟悉法律的戴耀廷和楊
岳橋。

有被告爭議其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的行為是
否相關，法庭指出，法庭絕對可以審視串謀形成
之前的事實或情況來評估串謀的嚴重程度和規
模，以及各被告在謀劃中的角色。法庭重申，沒
有針對各被告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的任何個別行
為來判刑。

各被告被控串謀參與一項謀劃，組織、策
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嚴重干擾、阻
撓或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
能，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2（3）條。

有辯方陳詞認為，第22（3）條下的罪行，較
第22（1）、（2）和（4）條為輕。法庭不接受該
觀點。

戴與區諾軒趙家賢屬首要分子
案中五級量刑起點 最高15年

「35+顛覆政
權 案 」 昨 日 判

刑。法庭根據45名被告在犯罪中的
角色和參與程度，對各人定出不同
的量刑起點。據記者整理，各被告
的量刑起點分別為監禁15年、12
年、8年、7年6個月和7年。

法庭裁定戴耀廷、區諾軒、
趙家賢和鍾錦麟4人屬 「35+顛覆
政權案」 中的 「首要分子」 ，以
15年監禁作為戴耀廷、區諾軒和
趙家賢三人的量刑起點，鍾錦麟
的量刑起點則為12年。四名 「首
要分子」 都在首次聆訊時認罪，
因此可得到三分之一的刑期扣
減。區諾軒、趙家賢和鍾錦麟因
在審訊中協助控方等情況，可額
外再獲扣減刑期。

何桂藍不認罪 囚7年
就另一認罪被告楊岳橋，法

庭裁定他在公民黨參與謀劃時積
極行事，具領導地位，以8年監禁
作為量刑起點。楊為時任公民黨
黨魁，他在被捕後主動為警方錄
取口供，聲稱 「人在江湖，身不

由己」 ，公民黨只因當時的社會
氣氛，及民間強烈訴求，才會參
與 「初選」 。

認罪被告梁晃維、張可森和
不認罪被告鄒家成既是初選候選
人，也是 「墨落無悔」 聲明的發
起人。法庭裁定三人比其他同為
「初選」 候選人的被告更積極，
同樣採納8年監禁為量刑起點。

法庭裁定吳政亨屬 「積極參加
者」 ，採納7年6個月監禁為量刑起
點。吳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自願
和故意繼續推動謀劃，對其他人施
壓，致使只有參加並勝出初選的人
方可參加將要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
舉。法庭信納吳可能對法律無知，
受戴耀廷誤導，扣減3個月刑期後獲
囚7年3個月。

法庭又裁定其餘被告屬 「積
極參加者」 ，在犯罪謀劃中不可
或缺，各人的量刑起點均為7年監
禁。其中，不認罪被告何桂藍拒
絕求情，判囚7年；其餘被告根據
各自不同的認罪情況和求情理
由，獲囚4年2個月至6年9個月不
等。

法庭按香港國安法與本地法律原則判刑

備受矚目的香港首宗顛覆
國家政權案，吸引各路人馬排隊

入庭旁聽，本案脫罪被告李予信亦在其列，多
國領事昨早亦到庭旁聽。有市民昨日上午拉着
「禍國殃民沒好下場」 、 「泛民犯民終變犯
人」 等橫幅，揮舞着國旗和區旗在法庭外齊齊
慶賀正義的到來。一名在場慶賀的女市民開心
地對大公報記者表示，今日終於等到了遲來的
正義，亂港分子罪有應得，終於得到了應有的
懲罰， 「今日終於還了亂港首要分子戴耀廷等
人，入獄令人生更精彩的心願」 。

她接着指，民主自由不能沒有底線，這批
泛民亂港分子，在黑暴期間，以黑金唆使年輕
人破壞香港，令香港成為反中亂港的橋頭堡。
昨日的宣判，代表正義得到彰顯，亂港暴民得
到應有的下場，真是大快人心。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

禍國殃民沒好下場

【大公報訊】記者盛德文報道：昨日上
午的香港掛着1號風球，天空不時下着小
雨。上午8時許，在西九龍法院外，等候入
庭旁聽本港首宗顛覆國家政權案的人龍排至
2百多米外的英華街。

在輪候期間，先後有2名高聲叫囂及1名
穿着支持反修例圖案T恤的女子，即時被警
員帶離現場。至上午九時半，前泛民立法會
議員劉慧卿與梁繼昌到場，上午10時16分
法庭職員表示法庭內的入庭籌已派完，請市
民離開。其間，1名女子突然情緒激動叫
囂，被警員帶離現場。劉慧卿見狀在傳媒面
前乘機 「抽水」 ，指責當局安排不當云云，
被在場人士反駁。

據司法機構公布，昨日共派發404張公

眾人士入庭籌，正庭佔5張，其餘399張籌
分布於法院內的6個延伸區域。入庭籌派發
時間為聆訊前45分鐘、即由上午9時15分開
始派發。記者席方面，正庭設30座位，延伸
庭設41個座位，合共71個記者席。

各界高度關注顛覆案
旁聽人龍長逾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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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宣布後散庭，囚
車離開法院。

大公報記者攝

掃一掃有片睇

◀法院外有市民為判決
歡呼，慶賀正義到來，
大快人心。

大公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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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昨日早上
10時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公開
聆訊，高院原訟庭法官陳慶偉當
庭讀出45人的刑期，並頒下82頁
的詳細判案理據，供公眾在司法
機構網站查看。

罪行非常嚴重 必須嚴懲
法庭裁定，戴耀廷、區諾

軒、趙家賢和鍾錦麟四人屬犯罪
謀劃中的 「首要分子」 ，其餘被
告屬 「積極參與者」 ，惟積極程
度不同。罪成的45人中， 「首要
分子」 之一戴耀廷被判囚10年，
鄒家成被判囚7年9個月，吳政亨
被判囚7年3個月，何桂藍被判囚7
年，趙家賢被判囚7年，林卓廷被
判囚6年9個月，楊岳橋被判囚5年
1個月，黃之鋒被判囚4年8個月，
胡志偉被判囚4年5個月，其餘被
告被判囚4年2個月至6年9個月不
等。

行政長官李家超就判刑表
示，判刑顯示法庭確定被告所犯
的罪行非常嚴重，必須予以嚴
懲。法庭早前頒布的裁決理由也
清楚指出，所謂 「35+」 計劃的終
極目的和用意，是破壞、摧毀或
推翻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 方針
確立的現行香港特區政治制度和
架構。案件性質嚴重，且涉案被
告眾多，涉案人士假借民主、自
由，事實上企圖顛覆特區政治體
制，目的是要癱瘓政府，使社

會、經濟、民生受嚴重衝擊，造
成政局不穩，導致特區出現憲制
危機，政府停擺。

假借所謂民主自由亂港
李家超強調，本案說明，任

何人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
全，最終都會被依法懲治，絕不
姑息。香港是法治的地方，有法
必依，違法必究，沒有任何人可
凌駕於法律之上。反中亂港勢力
假借所謂民主、自由、人權藉
口，禍港亂港、顛覆國家政權，
特區政府必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嚴懲不貸。

香港警方2021年1月採取行動
拘捕50餘人，他們涉嫌組織策劃
或參與2020年所謂立法會 「初
選」 ，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有關
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47人於
2021年3月1日被律政司起訴，包
括戴耀廷及胡志偉、林卓廷、楊
岳橋等多名前立法會議員。上述
被告被控一項串謀顛覆國家政權
罪。

案件於2021年3月1日至4日在
西九龍裁判法院首次開庭審理，
包括戴耀廷在內的29人在裁判法
院認罪，交付原訟法庭作判刑；
其餘被告不認罪，交付原訟法庭
進行審訊。除去在審訊第一天認
罪的2人，法院2024年5月30日對
拒不認罪的16人進行裁決，14人
罪成，2人脫罪。

李家超：任何人危害國安都會被依法懲治

判刑原則

釐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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